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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共同項目分層負責明細表 

115 年 3 月 18 日第 87 次行政會議通過 

工作項目及內容 分層負責 

會辦單位 備註 
項 目 工作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單

位主管 

一級單

位主管 
校長 

文 

書 

類 

分層負責

明細表授

權 

分層負責明細表

規定之授權事項 
擬辦 

各級授權主管

核定 
   

分層負責明細表

未規定之定期

性、例行性、普

通性及保存年限

3 年以下之文稿 

擬辦 審核 核定    

一般文書 

依經第一層核定

簽案辦擬之函稿 
擬辦 審核 核定    

一般性校內演

講、研習活動之

公告或通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他機關一般性來

文或公告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議事文書 

校級專案小組、

委員會或籌備會

會議通知 

擬辦 審核 
主席 

核定 
   

非校級專案小

組、委員會或籌

備會會議通知 

擬辦 審核 
主席 

核定 
  

如主席非一級

單位主管者，由

一級單位主管

核定 

專案小組、委員

會或籌備會會議

紀錄 

擬辦 審核 
主席 

核定 
  

重大者陳送校

長 

人 

事 

類 

差假 

一級主管（職員）

之請假、公(差)

假 

  擬辦 核定   

教職員 5 日以上

之請假、公(差)

假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職員不足 5 日

之請假、公(差)

假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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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及內容 分層負責 

會辦單位 備註 
項 目 工作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單

位主管 

一級單

位主管 
校長 

採 

購 

/ 

適 

用 

政 

府 

採 

購 

法 

請購案招

標文件核

准 

1 萬元以下之採

購案 
擬辦 核定   

事務組 

(共同供應契約) 

資產經營管理組 

(物品登帳) 

主計室 

直接核銷 

逾 1 萬元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以下

採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資訊中心(資訊設備) 

營繕組(水電裝修) 

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庫) 

事務組(共同供應契約) 

資產經營管理組(財物登帳) 

主計室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採購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資訊中心(資訊設備) 

營繕組(水電裝修) 

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庫) 

事務組(共同供應契約) 

資產經營管理組(財物登帳) 

主計室 

招標 

招標需求變更

(未涉及預算變

更) 

擬辦 審核 核定   

請購單位簽核

後送事務組簽

辦 

需求單位

預估底價

分析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未達 500 萬

元採購案 

擬辦 核定    由承辦採購單

位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定 500 萬元以上採

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採購評審

小組成立

之核定 

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由需求單位主

管核定 

採購案驗

收 

公告金額十分之

一以下採購案 
擬辦 核定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未達 500

萬元採購案書面

驗收 

擬辦 審核 核定  
事務組 

主計室 由請購或使用

單位一級主管

為主驗人 500 萬元以上採

購案書面驗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事務組 

主計室 

付款核銷 
1 萬元以下採購

案(行政單位) 
擬辦 審核 核定  

事務組 

(共同供應契約) 

行政單位-各處

室部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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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及內容 分層負責 

會辦單位 備註 
項 目 工作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單

位主管 

一級單

位主管 
校長 

1 萬元以下採購

案(學術單位) 
擬辦 

審核 

或核定 
核定  

資產經營管理組 

(物品登帳) 

主計室 

學術單位-系所

院中心主管 

逾 1 萬元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以下

採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事務組(共同供

應契約) 

資產經營管理組

(財物登帳) 

主計室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採購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事務組 

(共同供應契約) 

資產經營管理組 

(財物登帳) 

主計室 

 

採 

購 

/ 

適 

用 

本 

校 

科 

學 

技 

術 

研 

究 

發 

展 

採 

購 

作 

業 

要 

點 

請購案招

標文件核

准 

1 萬元以下之採

購案 
擬辦 核定     

逾 1 萬元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以下

採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事務組 

資訊中心(資訊設備) 

營繕組(水電裝修) 

資產經營管理組(財物登帳) 

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庫) 

主計室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採購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同上項 

先加會研發處 
 

審查小組

成立之核

定 

100 萬元以上採

購案(未達100萬

元案件得準用) 

擬辦 審核 核定   

由請購單位視

採購案件之特

性及實際需要

成立 

請購單位

提出建議

底價 

100 萬元以上未

達 500 萬元採購

案 

擬辦 核定    由承辦採購單

位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定 500 萬元以上採

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採購案驗

收 

公告金額十分之

一以下採購案 
核辦     

由計畫主持人

擔任主驗人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未達 100

萬元採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由一級單位主

管或其授權人

擔任主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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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及內容 分層負責 

會辦單位 備註 
項 目 工作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單

位主管 

一級單

位主管 
校長 

100 萬元以上採

購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或核定 
核定  

由採購單位依

科研採購分層

負責簽辦 

付款核銷 

1 萬元以下之採

購案(行政單位) 
擬辦 審核 核定  資產經營管理組 

(物品登帳) 

主計室 

行政單位-各處

室部中心主管 

1 萬元以下之採

購案(學術單位) 
擬辦 

審核 

或核定 
核定  

學術單位-系所

院中心主管 

逾 1萬元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以下

採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資產經營管理組 

(財物登帳) 

主計室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採購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資產經營管理組 

(財物登帳)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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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共同項目分層負責明細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工作項目及內容 分層負責 

會辦單位 備註 
項 目 工作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單 

位主管 

一級單 

位主管 
校長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請購/

付款

核銷 

1 萬元以下之採

購案(行政單位) 
擬辦 審核 核定  

分項計畫主責單位 

(編號○-○)  

分項計畫次標題主責單位 

(編號○-○.○) 
 

1 萬元以下之採

購案(學術單位) 
擬辦 

審核 

或核定 
核定  

分項計畫主責單位 

(編號○-○) 學術單位： 

系、所、院、

中心主管 分項計畫次標題主責單位 

(編號○-○.○) 

逾 1 萬元至公告

金額十分之一之

採購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1. 

分項計畫主責單位 

(編號○-○) 

 分項計畫次標題主責單位 

(編號○-○.○) 

2. 面向主責單位 

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之採購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1. 

分項計畫主責單位 

(編號○-○) 

核定層級： 

校長或其授

權人  

分項計畫次標題主責單位 

(編號○-○.○) 

2. 面向主責單位 

3. 深耕計畫辦公室 

備註： 

1. 本表自 112 年第 2 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適用。 

2. 本表所定公告金額係依據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告金額，嗣後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如有修正

時，將依其規定辦理。 

3. 年度關帳期間（原則為 12 月），為利關帳作業時效，經主計室審認之採購核銷案件，得直

接送校長核定，不再循原分層送請各行政及學術單位主管簽章。 

4. 範例(接續下頁)： 

或 

或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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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類別 會辦流程 核定 

1 萬元以

下之採購

案 

面向 2、3、4 

分項計畫 

3-3 項下承辦(行政)

單位核章 
會辦 3-3 職涯中心 核章 

承辦(行政)單位 

一級主管核定 

面向 1 

分項計畫 

次標題 

1-1.1 項下承辦(行政)

單位核章 

會辦 1-1.1 課務組 核章 

 免會 1-1(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行政)單位 

一級主管核定 

面向 2、3、4 

分項計畫 

3-3 項下承辦(學術)

單位核章 
會辦 3-3 職涯中心 核章 

承辦(學術)主管

核定 

面向 1 

分項計畫 

次標題 

1-3.1 項下承辦(學術)

單位核章 

會辦 1-3.1 語言中心 核章 

免會 1-3 (國際事務處) 

承辦(學術)主管 

核定 

逾 1 萬元

至公告金

額十分之

一之採購

案 

面向 2、3、4 

分項計畫 

3-3 項下承辦單位 

核章 

1.先會辦 3-3 職涯中心 核章 

2.後會辦 面向 3 研發處 核章 
一級單位主管 

核定 面向 1 

分項計畫 

次標題 

1-2.3 項下承辦單位

核章 

1.先會辦 1-2.3 圖書館 核章 

2.後會辦 面向 1 教務處 核章 

 免會 1-2 (課務組)  

逾公告金

額十分之

一之採購

案 

面向 2、3、4 

分項計畫 

4-3 項下承辦單位 

核章 

1.先會辦 4-3 研發處 核章 

2.次會辦 面向 4 學務處 核章 

3.後會辦深耕辦公室 校長 

或其授權人 

核定 
面向 1 

分項計畫 

次標題 

1-2.4 項下承辦單位 

核章 

1.先會辦 1-2.4 教學發展中心 核章 

2.次會辦 面向 1 教務處 核章 

3.後會辦深耕辦公室 

免會 1-2 (課務組) 

 

 


